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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言：所詢公務人員延長病假 2 年內合併計算期滿 1 年，復經留職停辦 l

年，復職上班未達 1 年，制再怠其他重病或因病復發住院治療，得

否再核給才。薪之事假或病斂，或應予辦理退休、資進一棠，復請 查

自宮 。

說明﹔

一、復貴府民國 100 年 3 月 16 日高市府四維人考字第 1000026470 號函。

二、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（以下簡稱請假規則）第 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

務人員之請假，依下列規定：一、自事得請事假，每年准給五日。 ． ．．

二、因疾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，得請病假，每年准給二十入日。．．．

其超過者，以事假抵銷。患重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者，經機關長官

核准得延長之。其延長期間自第一次請延長病假之首日起算，二年

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一年。但銷假上班一年以上者，其延長病做得

重行起算。 .. .... J 第 5 條規定﹔「（第 1 項）請病假已滿第三條第

一項第二款延長之期限．．．．．．仍不能銷假者，應予留職停薪。（第 2

項）前項人員自留職停薪之日起已逾一年仍未痊癒者，應依法規辦

理退休、退職或資達. ..... J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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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復查本部 81 年 4 月 14 日 81 台拳法一字第 0696804 號及 85 年 11

月 25 日的合法二字第 1365092 號函釋略以，公務人員請延長病假

期滿或未滿 1 年銷假上班後，復請事假時，須檢附相關詮明，或由

服務機關長官本於職權，審的個別情形毅實認定，復因患輕病請病

假時，如確須繼續治療休養，並取得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之言查明，

准以病假登記，以上請假，均按自扣除像（薪）給。再查本部 95

年 1 1 月 1 0 日部法二字第 09527 1 8272 號書函略以，公務人員請延

長病假辦理銷假後，須按時至tJ 公上班達 1 年以上者，其再請延長病

假始符重新起Sf. ﹔銷假後如辦理留職停薪、停職或休職等未咚賞到

公上班期間，不得計入上開「銷假上班 1 年」之期間。又查本部 96

年 4 月 20 日部法二字第 09627849 1 2 號書函略以 ， 公務人員於延長

病假銷假上班或復職未達 1 年再患其他重病或同病復發，於再次計

算最近 2 年內請延長病假日數峙，其中之「最近 2 年」應不包括未

具現職身分之留職停薪期間（按 ： 即自擬再請延長病假日往前推

算，以實際到公上班期間加計請假期間合計 2 年為準）﹔至於延長

病假期間於最近 2 年內已滿 1 年者，依上開請假規則第 5 條規定 E!p

應辨理留職停薪。是以，公務人員請延長病假銷假或復職上班未達

1 年，復因經病或其他事由擬請事假、病假，應依上開本部 81 年及

85 年函釋規定辦理﹔如你患重病擬再請延長病假，不論前後病因是

否相同，像以其擬再請延長病假日往前推算，實際到公上班期間加

計請假期間 2 年內計算請延長病假未超過 1 年者，始得續請延長病

假。

四 、 茲據函稱，本案施君本年度因左側顱骨骨髓炎至醫院開刀治療，其

病情尚難以接「輕症」認定，如是，則無前閱本部 81 年及 85 函釋

規定之適用， E!p無法再核給扣薪之事、病傲。又如其於 97 年 7 月 4

日至 98 年 9 月 19 日請延長病假，復函同一事由於 98 年 9 月 20 日



至 99 年 9 月 19 日留臟停薪，而 99 年 9 月 20 日復職上班未達 1 年，

以其最近 2 年內（才。除留職停薪期問）請延長病假已達 1 年，不論

其是否因同一病情成另患重病，均不得於本年度事、病及休假日數

請辜後再請延長病假，至是否應予退休或資遂，請依公務人員退休

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

副本：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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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別最迷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

主音：所詢警察人員息重病請延長病假及辦理留職停薪已屆滿規

定期限，當事人是否病癒應由何機關予以審查認定，俾據

以辦理退休或資遣疑義一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言兌明：

一、復台端民國95年9月 1 1 日致本部部長信箱電子郵件。

二、查93年1 月 15 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（以下簡稱請

假規則）第5條規定：「（第 1項）請病假已滿第3條第 1項第2

款延長之期限．．．．．．仍不能銷假者，應予留職停薪。（第2項

）前項人員自留職停薪之日起已逾1年仍未痊癒者，應依法

規辦理退休、退職或資遣。．．．．．．」次查本部84年10 月 9 日（

84）臺中法四字第 1200084號函釋略以，公務人員因患重病
，經機關長官桔准延長病假者，其在延長病假期滿前或期

滿時欲銷假上班，仍須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，

以為機關長官認定其是否病癒之依據。復查公務人員任用

法第29條第 1項規定：「各機關公務人員，具有左列情形

之一者，得由機關長官考核，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，予

以資遣：......二、現職工作不過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

他過當工作可以調任者。三、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

能勝任工作者。」又查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 1項

規定：「公務人員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予留職停薪：
．．．．八、請病假已滿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第 1項第2款

一叮丕旦4長之期限．．．．．．仍不能銷假者。」同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
··- .. ~·﹒「留職停薪人員服務機關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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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員﹔留職停薪人員，應於留職停薪期

間屆滿前20 日內，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﹔逾期未復職者，

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，視同辭職。」合

先敘明。
三、再查本部93年l 1 月 8 日部法二字第0932426675號書函釋略

以，公務人員請延長病假已滿規定之期限，自 93年1 月 17

日起，應辦理留職停薪，留職停薪期間病癒或期間屆滿時

，應辦理復職，逾期未復職者，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

人員之事由外，視同辭職。另查本部93年1 1 月 16 日部法二

字第0932429697號書函釋略以，公務人員因病留職停薪期

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9條規定辦理資遣，仍應檢具公立
醫院證明書，且該證明書內容須載明有當事人身體衰弱不

堪勝任職務之意置，以供機關長官考棋。準此，公務人員

患重病請延長病假2年內合計滿1年者，應依規定辦理留職

停薪﹔留職停薪達1年期限時，應由服務機關依下列方式

按個案情形嚴實辦理：

（一）當事人擬復職上班者，應依前閱本部84年函釋檢具今法

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辦理復職，並經服務機關最實認

定已達病捶程度且足堪勝任職務時，得准其復職土班。

（二）當事人擬申請退休者，須符合退休條件，其為自願退休

人員，得兔附病准或診斷證明文件辦理復職，並於復職

當日退休生效﹔其為命令退休人員應辦理復職，並依公

務人員退休法相關規定之程序或要件，由服務機關循序

陳報本部最實認定符合命令退休條件者，於復職當日退

休生效。

（三）當事人未符退休條件擬辦理資遣者，須檢具公立醫院證
明書辦理復職，並經服務機關認定身體衰弱不能勝任職

務後，並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桔准，予以資遣。

四、本案所詢疑義，仍請依上開規定農實認定辦理。

：

i
a
街
叫
訂

正本：白玲怡、君（寄桃園縣政府警察局）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、內政部蚓、桃圈叫警察局國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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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
期
間
病
癒

者
，
應
於
二
十
日
內
向
服
務
機
關
申
請
復
職
﹔
服
務
機
關
應
於
受

理
之
日
起
三
十
日
內
通
知
其
復
職
﹔
逾
期
未
復
職
者
，
除
有
不
可

歸
責
於
當
事
人
之
事
由
外
，
視
同
辭
職
。

三
、
本
案
廖
君
因
病
留
職
停
薪
，
倘
已
逾
一
年
期
間
，
仍
請
依
前
關
規

定
辦
理
。

本.. 
法
務
部

本.. 
中
央
暨
地
方
各
主
管
機
關
人
事
機
構
、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撫
帥
基
金

管
理
委
員
會
、
公
務
人
員
月
刊
社

銓

敘

部

義石1、農
~品戶3、~
~認

冒生E
~←→~ 

財

政

高
雄
市
政
府
財
政
局
公
告

發
文
日
期
.. 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
發
文
字
號
：
高
市
財
政
二
字
第

O
九
三
O
O
一
四
九
九
六
號

主
匕
曰
：
公
告
核
准
林
麗
凰
會
計
師
在
本
市
登
錄
。

依
據

.. 
會
計
師
法
第
十
三
條
規
定
。

公
告
事
項
.. 
下
列
會
計
師
在
本
市
登
錄
。

倒
叫
別
封
封
1

．
例
，
J刑

1
4
l
s
叫
l

肘
l
d
1
址
一
備

高
雄
市
新
興
區
中
正
三
路
二
號
一

十
七
樓

E王

名

林
麗
凰
一
致
遠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
局

董

斌

瑞

長

高
雄
市
政
府
財
政
局
公
告

發
文
日
期
.. 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
發
文
字
號
：
高
市
財
政
二
字
第

O
九
三
O
O
一
四
九
九
七
號

主
包
曰
：
公
告
核
准
胡
博
仁
會
計
師
在
本
市
登
錄
。


